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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浙江

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圣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辅导机构，与博圣生物签订了《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

导协议”），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以及《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开

展了本期辅导工作。现将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阶段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中信证券与博圣生物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网站上对博

圣生物辅导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2018 年 4 月 3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一期辅导工

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在网站上进行了公示。2018 年 6 月 29 日

向贵局报送了第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在网站上进行

了公示。2018 年 9 月 25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三期辅导工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在网站上进行了公示。2018 年 12 月 14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四期辅导

工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在网站上进行了公示。2019 年 3 月 12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五期辅导工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在网站上进

行了公示。2019年 6 月 10日向贵局报送了第六期辅导工作进展材料，贵局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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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7 日在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博圣生物的本期辅导工作于本报告出具日结

束，下一期辅导工作于本报告出具日开始。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公司的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

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本

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未发生变动。 

中信证券指派的辅导工作人员为张宁、向晓娟、徐峰、董超、徐舟、郭阳及

张颂来。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人员未发生变动。上述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

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三）接受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人员为博圣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含独立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的法人股东代表和自然人

股东，包括张民（董事长、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罗文

敏（副董事长、总经理、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海斌

（董事、持股 5%以上法人股东代表）、蒋炯（持股 5%以上法人股东代表）、

游英（董事、副总经理）、罗永正（董事、副总经理）、黄晓燕（监事会主席）、

黄成刚（监事）、康迈（职工监事）、俞晓（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王锋（独立董事）、姚铮（独立董事）、寿涌毅（独立董事）。 

2019 年 6 月 20 日，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博圣生物

0.51%股份转让给杭州熠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完成工商变更；2019

年 6 月 20 日，杭州意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博圣生物 5.04%股份转让

给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杭州意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均为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019 年 8 月 8 日，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博圣生物

2.56%股份转让给佛山盈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完成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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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转让后，博圣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民 80,780,856 21.5416 

2 罗文敏 80,780,856 21.5416 

3 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886,504 15.1697 

4 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18,899,784 5.0399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圣信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216,000 4.8576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圣汇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216,000 4.8576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平盛安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00,000 3.8400 

8 
成都博远嘉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920,000 3.7120 

9 
浙江大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2,000,000 3.2000 

10 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00 3.2000 

11 宁波正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00,000 2.9600 

12 佛山盈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00,000 2.5600 

13 赣州万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0 1.9200 

14 赣州共享幂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80,000 1.8880 

15 
华盖医药健康产业创业投资（温州）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 1.2800 

16 
舟山浙科东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00,000 0.9600 

17 
湖南光控星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00,000 0.9600 

18 杭州熠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0,000 0.5120 

合计 375,000,000 100.0000 

除张民、罗文敏、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以外，公司其余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达到 5%，其相关法人股东代表不属

于需接受辅导人员。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为本期新增的持股 5%法人

股东，其法人股东代表蒋炯属于接受辅导人员，公司其余持股 5%以上法人股东

代表和自然人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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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变动。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国浩律师、立信会计师的协助下，根

据有关法规要求和上市辅导协议的约定，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合规情况，

通过组织自学、中介机构协调会等多种辅导方式对博圣生物的接受辅导人员进行

了辅导培训。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密切关注公司的业务经营发展情况，结合所处行业情

况，对公司的业务增长点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研究分析，梳理行业发展的有利

和不利因素，以及公司业务开展的优势和弱势。中信证券实时跟进行业以及公司

业务发展动态，为公司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和战略提供支持。 

2、确保股权受让方符合监管要求 

本辅导期内，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公司新进股东为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

流有限公司、佛山盈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熠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需对上述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合理性和

定价公允性进行核查，确认其股权结构中是否存在“三类股东”，确保上述新进

股东不违背当前的审核、监管要求。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主要包括：第一，进一步完善法律和财务核查工作，

辅导公司进一步提高内控水平；第二，针对公司具体情况进行工作总结，并开展

第八期辅导工作；第三，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

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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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的评价及意见 

 

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了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协议。中信证券高度

重视本次辅导工作，专门配备经验丰富的辅导人员组成了辅导工作小组。截至本

意见签署日，第七期辅导工作已圆满结束。 

在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能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辅导计划；认真收

集、核查各类文件资料；辅导期间充分与本公司有关人员进行沟通，了解本公司

情况。 

在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本公司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含 5%）的法人股东代表和自然人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等进行了辅导，增强了上述接受辅导人员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规范运

作意识，对其梳理股东观念、责任观念和程序观念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取得

了良好的辅导效果。 

 

（以下无正文） 

 





 

 

 

 

 

 

 

 

 

 

 

 

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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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辅导工作 

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和浙江博

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圣生物”）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签订了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并于 2018年 1月 5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

贵局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网站上对博圣生物辅导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中信证

券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辅导计

划，并根据辅导协议的约定开展工作。 

在第七期的辅导工作中，博圣生物能够较好地配合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按

照要求及时向辅导机构提供各项尽职调查资料，为辅导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

件，积极落实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各辅导对象能积极参加辅导机构安排的

专题讨论、自学等辅导活动，努力学习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相关知识，提高自身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 

（以下无正文） 

 





 

 

 

 

 

 

 

 

 

 

 

 

 

四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浙江博圣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五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对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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